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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告 

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(“联交所”)上市委员会

公开批评本公司以及多名前任及现任执行董事；  

 

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前任执行董事段玉贤先生、现任执行

董事李朝春先生、吴文君先生、李发本先生及王钦喜先生

（“相关执行董事”）因违反《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证

券上市规则》（《联交所上市规则》），而相关执行董事因违反

其各自向联交所所作出的承诺，而于2013年2月7日受到联交

所上市委员会的公开批评。本公司和相关执行董事接受联交

所上市委员会的公开批评。 



本公司及相关执行董事受到上市委员会的处罚是基于

以下原因：本公司于 2010 年 2-5 月向控股股东洛阳矿业集

团有限公司收购洛阳建投矿业有限公司 100%股权和栾川县

沪七矿业有限公司 100%股权交易中未能第一时间披露相关

交易详情和事前寻求独立股东批准而违反《联交所上市规

则》第 14.34 条 、第 14A.47 条及 14A.52 条；相关执行董

事违反董事承诺并未能尽力促使本公司遵守《联交所上市规

则》。 

有关该等交易的资料及详情以及联交所对此所做出的

决定，请参阅联交所于 2013 年 2 月 7 日在其网站刊发的新

闻稿全文（http://www.hkex.com.hk）。为避免存疑，联交

所上市委员会确认上述决定仅适用于本公司及相关执行董

事，并不涉及本公司董事会任何其他现任或前任董事。 

为此，本公司及董事会诚恳的向广大投资者致歉。本公

司将进一步认真学习并从严执行包括《联交所上市规则》在

内的两地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

控制执行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将督促公司董监高及

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及时、公

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○一三年二月七日 


